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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48 证券简称：青岛银行 公告编号：2025-041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无固定期限资本

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岛监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行”）于近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无
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本期债券于2025年10月24日簿记建档，并于2025年10月28日发行完毕，发行规模为
人民币20亿元。本期债券前5年票面利率为2.45%，每5年调整一次，本行有权在第5年及
之后的每个付息日全部或部分赎回本期债券。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用于补充本行其他一级资本。
特此公告。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000626 证券简称：远大控股 公告编号：2025-057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财务总监逝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沉痛公告，近日公司获悉财务总监
苏原先生因突发疾病不幸逝世。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苏原先生的逝世致以沉痛哀悼，并向
其家人表示深切慰问。

苏原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忠实履行了作为高级管理人员应尽的
职责和义务，为公司的经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苏原先生在任职期
间所付出的辛勤努力和贡献，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尽快完成财务总监聘任工作，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0月1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于2025年10月
10日披露于香港联交所网站（http://www.hkex.com.hk）。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28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年10月28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 13:00一15: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2025年10月28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2199号公司研发中心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胡长青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于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934,556,200股（因未满足

2020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解除限售条件而已由公司回购但尚未办理完毕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过户及注销手续的6,900,000股A股限制性股份，不计
入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实际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454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 481,515,5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6.4085%。其中，除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境内
上市股份股东（代理人）共448人，代表股份21,176,335股，占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0.7216%。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23,
452,8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299%。

(2)通过网络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4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8,062,76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86%。

概没有赋予持有人权利可出席本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但只可于会上表决反对决
议案的公司股份。

其中：
1、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代理人）446人，代表股份 473,462,755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

27.8530%。
2、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出席情况：
B 股股东（代理人）7 人，代表股份 4,739,556 股，占公司 B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

0.6710%。
3、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出席情况：
H 股股东（代理人）1 人，代表股份 3,313,283 股，占公司 H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

0.627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核数师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四项普通决议案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和五项特别决议案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详细表决情况请见
本公告后所附《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内容如下：

特别决议案三项
1、关于调整公司治理结构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普通决议案一项
4、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4.01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议案
4.02 关于修订《重大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4.03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4.04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4.05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决策制度》的议案
4.06 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专项制度》的议案
4.07 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二项
5、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6、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普通决议案三项
7、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7.01 选举姜言山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7.02 选举李伟先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7.03 选举刘培吉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7.04 选举朱艳丽女士为第十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7.05 选举宋玉臣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7.06 选举王颖女士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8、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8.01 选举张志元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8.02 选举罗新华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8.03 选举万刚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8.04 选举孔鹏志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9、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和独立非执行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公司委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股

东大会点票的监察员。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石鑫、周雪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一

1.00

2.00

3.00

二

4.00

4.01

4.02

4.03

审议事项

特别决议案三项

关于调整公
司治理结构
并 修 订《公
司 章 程》的
议案

关 于 修 订
《股 东 大 会
议 事 规 则》
的议案

关 于 修 订
《董 事 会 议
事 规 则》的
议案

普通决议案一项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逐项表决）

关 于 修 订
《独 立 董 事
管 理 办 法》
的议案

关 于 修 订
《重 大 交 易
决 策 制 度》
的议案

关 于 修 订
《关 联 交 易
管 理 制 度》
的议案

股份类别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有 表 决 权 股
份数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赞成

股数

474,638,
546

17,258,
570

471,777,
634

2,506,
912

354,000

479,049,
023

18,709,
764

470,996,
184

4,739,
556

3,313,
283

479,273,
823

18,934,
564

471,220,
984

4,739,
556

3,313,
283

479,662,
073

19,322,
814

471,609,
234

4,739,
556

3,313,
283

479,370,
573

19,031,
314

471,317,
734

4,739,
556

3,313,
283

479,365,
373

19,026,
114

471,312,
534

4,739,
556

3,313,
283

占该议案
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
股份比例

98.5718%

81.4993%

99.6441%

52.8934%

10.6843%

99.4877%

88.3522%

99.4790%

100.0000
%

100.0000
%

99.5344%

89.4138%

99.5265%

100.0000
%

100.0000
%

99.6151%

91.2472%

99.6085%

100.0000
%

100.0000
%

99.5545%

89.8707%

99.5470%

100.0000
%

100.0000
%

99.5534%

89.8461%

99.5459%

100.0000
%

100.0000
%

反对

股数

6,627,
798

3,668,
515

1,435,
871

2,232,
644

2,959,
283

2,213,
721

2,213,
721

2,213,
721

-

-

1,903,
721

1,903,
721

1,903,
721

-

-

1,481,
671

1,481,
671

1,481,
671

-

-

1,773,
271

1,773,
271

1,773,
271

-

-

1,817,
271

1,817,
271

1,817,
271

-

-

占 该 议
案 有 表
决 权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1.3764%

17.3237%

0.3033%

47.1066%

89.3157%

0.4597%

10.4537%

0.4676%

0.0000%

0.0000%

0.3954%

8.9899%

0.4021%

0.0000%

0.0000%

0.3077%

6.9968%

0.3129%

0.0000%

0.0000%

0.3683%

8.3738%

0.3745%

0.0000%

0.0000%

0.3774%

8.5816%

0.3838%

0.0000%

0.0000%

弃权

股数

249,
250

249,
250

249,
250

-

-

252,
850

252,
850

252,
850

-

-

338,
050

338,
050

338,
050

-

-

371,
850

371,
850

371,
850

-

-

371,
750

371,
750

371,
750

-

-

332,
950

332,
950

332,
950

-

-

占 该 议
案 有 表
决 权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0.0518%

1.1770%

0.0526%

0.0000%

0.0000%

0.0525%

1.1940%

0.0534%

0.0000%

0.0000%

0.0702%

1.5964%

0.0714%

0.0000%

0.0000%

0.0772%

1.7560%

0.0785%

0.0000%

0.0000%

0.0772%

1.7555%

0.0785%

0.0000%

0.0000%

0.0691%

1.5723%

0.0703%

0.0000%

0.0000%

4.04

4.05

4.06

4.07

三

5.00

6.00

四

（一）

7.00

7.01

7.02

7.03

关 于 修 订
《对 外 担 保
决 策 制 度》
的议案

关 于 修 订
《对 外 投 资
决 策 制 度》
的议案

关 于 修 订
《防 范 控 股
股东及关联
方占用公司
资金专项制
度》的议案

关 于 修 订
《累 积 投 票
制 实 施 细
则》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二项

关于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
对外提供担
保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普通决议案三项

累积投票议案二项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姜言山
先生为第十
一届董事会
执行董事

选举李伟先
先生为第十
一届董事会
执行董事

选举刘培吉
先生为第十
一届董事会
执行董事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78,907,
923

18,568,
664

470,855,
084

4,739,
556

3,313,
283

479,244,
523

18,905,
264

471,191,
684

4,739,
556

3,313,
283

479,698,
073

19,358,
814

471,645,
234

4,739,
556

3,313,
283

479,248,
423

18,909,
164

471,195,
584

4,739,
556

3,313,
283

473,556,
096

16,176,
120

470,695,
184

2,506,
912

354,000

473,519,
996

16,140,
020

470,694,
984

2,471,
012

354,000

470,222,
289

9,883,
030

462,849,
862

4,059,
144

3,313,
283

468,354,
005

8,014,
746

462,720,
828

2,319,
894

3,313,
283

470,089,
453

9,750,
194

462,717,
026

4,059,
144

3,313,
283

99.4584%

87.6859%

99.4492%

100.0000
%

100.0000
%

99.5283%

89.2754%

99.5203%

100.0000
%

100.0000
%

99.6225%

91.4172%

99.6161%

100.0000
%

100.0000
%

99.5292%

89.2938%

99.5212%

100.0000
%

100.0000
%

98.3470%

76.3877%

99.4155%

52.8934%

10.6843%

98.3395%

76.2172%

99.4154%

52.1359%

10.6843%

97.6546%

46.6702%

97.7585%

85.6440%

100.0000
%

97.2666%

37.8477%

97.7312%

48.9475%

100.0000
%

97.6270%

46.0429%

97.7304%

85.6440%

100.0000
%

2,130,
721

2,130,
721

2,130,
721

-

-

1,927,
221

1,927,
221

1,927,
221

-

-

1,437,
771

1,437,
771

1,437,
771

-

-

1,939,
621

1,939,
621

1,939,
621

-

-

7,614,
348

4,655,
065

2,422,
421

2,232,
644

2,959,
283

7,553,
548

4,594,
265

2,361,
621

2,232,
644

2,959,
283

-

-

-

-

-

-

-

-

-

-

-

-

-

-

-

0.4425%

10.0618%

0.4500%

0.0000%

0.0000%

0.4002%

9.1008%

0.4070%

0.0000%

0.0000%

0.2986%

6.7895%

0.3037%

0.0000%

0.0000%

0.4028%

9.1594%

0.4097%

0.0000%

0.0000%

1.5813%

21.9824%

0.5116%

47.1066%

89.3157%

1.5687%

21.6953%

0.4988%

47.1066%

89.3157%

-

-

-

-

-

-

-

-

-

-

-

-

-

-

-

476,
950

476,
950

476,
950

-

-

343,
850

343,
850

343,
850

-

-

379,
750

379,
750

379,
750

-

-

327,
550

327,
550

327,
550

-

-

345,
150

345,
150

345,
150

-

-

442,
050

442,
050

406,
150

35,
900

-

-

-

-

-

-

-

-

-

-

-

-

-

-

-

-

0.0991%

2.2523%

0.1007%

0.0000%

0.0000%

0.0714%

1.6237%

0.0726%

0.0000%

0.0000%

0.0789%

1.7933%

0.0802%

0.0000%

0.0000%

0.0680%

1.5468%

0.0692%

0.0000%

0.0000%

0.0717%

1.6299%

0.0729%

0.0000%

0.0000%

0.0918%

2.0875%

0.0858%

0.7575%

0.0000%

-

-

-

-

-

-

-

-

-

-

-

-

-

-

-

7.04

7.05

7.06

8.00

8.01

8.02

8.03

8.04

（二）

9.00

选举朱艳丽
女士为第十
一届董事会
执行董事

选举宋玉臣
先生为第十
一届董事会
非执行董事

选举王颖女
士为第十一
届董事会非
执行董事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张志元
先生为第十
一届董事会
独立非执行
董事

选举罗新华
先生为第十
一届董事会
独立非执行
董事

选举万刚先
生为第十一
届董事会独
立非执行董
事

选举孔鹏志
先生为第十
一届董事会
独立非执行
董事

非累积投票议案一项

关于第十一
届董事会非
执行董事和
独立非执行
董事津贴的
议案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B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81,515,594

21,176,335

473,462,755

4,739,556

3,313,283

470,084,
057

9,744,
798

462,711,
630

4,059,
144

3,313,
283

470,090,
044

9,750,
785

462,717,
617

4,059,
144

3,313,
283

470,103,
069

9,763,
810

462,730,
642

4,059,
144

3,313,
283

470,095,
047

9,755,
788

462,722,
620

4,059,
144

3,313,
283

470,084,
948

9,745,
689

462,712,
521

4,059,
144

3,313,
283

470,210,
240

9,870,
981

462,837,
813

4,059,
144

3,313,
283

470,065,
332

9,726,
073

462,692,
905

4,059,
144

3,313,
283

477,053,
273

16,714,
014

470,515,
634

3,224,
356

3,313,
283

97.6259%

46.0174%

97.7293%

85.6440%

100.0000
%

97.6272%

46.0457%

97.7305%

85.6440%

100.0000
%

97.6299%

46.1072%

97.7333%

85.6440%

100.0000
%

97.6282%

46.0693%

97.7316%

85.6440%

100.0000
%

97.6261%

46.0216%

97.7294%

85.6440%

100.0000
%

97.6521%

46.6133%

97.7559%

85.6440%

100.0000
%

97.6220%

45.9290%

97.7253%

85.6440%

100.0000
%

99.0733%

78.9278%

99.3775%

68.0308%

10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54,
821

3,754,
821

2,275,
521

1,479,
3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7798%

17.7312%

0.4806%

31.2118%

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7,
500

707,
500

671,
600

35,
9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469%

3.3410%

0.1418%

0.7575%

0.0000%

证券代码：000488 200488 证券简称：ST晨鸣 ST晨鸣B 公告编号：2025-067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到期赎回本金：3,000万元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议案，在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力鼎光电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一、本次已到期产品的赎回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3,000万元购买了厦门银行新阳支行的

结构性存款-CK2502511，产品期限53天，起息日为2025年9月4日，到期日为2025年10月27
日。公司已按期收回前述理财产品本金3,000万元，并获得收益9.19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前
述产品赎回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二、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总体情况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截至2025年10月28日，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产品的余额为2,000万元。
特此公告。

厦门力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605118 证券简称：力鼎光电 公告编号：2025-067

厦门力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国联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2025年第三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0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截止基准日
下属基金份
额类别的相

关指标

本次下属基金份额类别分红方案
（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基准日下属基金份额类
别份额净值（单位：人民

币元）

基准日下属基金份额类
别可供分配利润（单位：

人民币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下属基金份额类别应
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国联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国企改革混合

000928

2014年12月16日

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国联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联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2025年10月24日

本次分红为2025年第三次分红

国联国企改革混合A

000928

1.836

41,168,665.28

4,116,866.53

1.0098

国联国企改革混合C

019150

1.826

140,499,305.09

14,049,930.51

1.0098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
基金份额该次可供分配利润的10%。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
配金额=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1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5年10月30日

2025年10月30日

2025年10月31日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1、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2025年10月30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实施转
换。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2025年10月31日直接计入其基
金账户，2025年11月3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3、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5年10月31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根据国家税收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金额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计算基准确定申购或转入的份额。
（3）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4）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站（www.glfund.com）或客户服务电话（400-160-6000、010-

56517299）查询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如希望变更分红方式的，请于权益登记日之
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各销售机构网点或国联基金直销电子
交易平台办理变更手续。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
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5）基金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
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若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1元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
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份额净值低于初始面值的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29日

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关闭直销网上交易平台
部分业务服务的提示性公告

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基金管理人”）将于2025年11月1日起关
闭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平台（https://trade.glfund.com/etrading/）的开户、认购、申购（含定期定额
投资）、基金转换、赎回、银行卡找回密码等业务。账户查询、对账单下载等业务可通过本公司

网上查询平台（https://query.glfund.com/）进行办理。如有调整，本公司将及时公告。
投资者如有开户、认购、申购、基金转换、赎回、银行卡找回密码等业务需求，可通过本公

司直销柜台、微信服务号“国联基金”或者合作的基金销售机构办理。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400-160-6000）了解有关详情。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

敬请谅解。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29日

国联聚汇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第二十三个开放期

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0月29日
（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销售）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公告依据

申购起始日

赎回起始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国联聚汇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聚汇定期开放债券

006706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2019年08月21日

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国联聚汇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国联聚汇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025年11月03日

2025年11月03日

2025年11月03日

2025年11月03日

2．日常申购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2.1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本基金在开放期内接受投资者的申购、赎回、转换申请。2025年11月03日为本基金的第

二十三个开放期起始日期。
2.2申购、赎回、转换的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根据《国联聚汇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联聚汇3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本基金办理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开放
期为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包括该日）不少于2个工作日且不超过10个工作
日的期间。国联聚汇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本次办理申购、赎回、转换业
务的开放期为2025年11月03日至2025年11月14日共10个工作日。期间本基金采取开放运
作模式，投资人可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转换。管理人有权根据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
情况调整本次开放期。

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
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如在
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或依据基
金合同需暂停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开放期时间中止计算，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
素消除之日起的下一个工作日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直至满足开放期的时间要求，具体时
间以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

3．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每个基金账户首次最低申购金额为1元人民币，单笔追加申购最低

金额为1元人民币；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平台申购本基金时，每次最低申购金额为1元人
民币。其他销售机构每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最低金额为1元人民币，其他销售机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3.2 申购费用
投资人在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时，收取申购费用，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增加而递减；投资

人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日累计申购金额确定，每笔申购费用以每笔申购申请
单独计算。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单笔申购金额（M）

M＜100万元

100万元≤M＜200万元

200万元≤M＜500万元

M≥500万元

申购费率

0.60%

0.40%

0.20%

每笔1000元

3.3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的申购费用应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

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数量限制。基金管

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介上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按照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调整费率或调整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
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
指定媒介上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
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
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

4．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

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
部赎回。

4.2 赎回费用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照持有时间递减，即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越长，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越

低，具体赎回费率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持有时间（Y）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的（Y＜7 日）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的（Y≥7 日）

持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封闭期

赎回费率

1.50%

0.10%

0

4.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本基金的赎回费用在投资者赎回

本基金份额时收取，扣除用于市场推广、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后的余额归基金财产。对于在
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的、持有期少于7日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赎回费用全额计
入基金资产。对于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的、持有期不少于7日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
赎回费，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赎回费总额的25%。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数量限制。基金管
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介上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按照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调整费率或调整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
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
指定媒介上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
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
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赎回费率。

5．日常转换业务
5.1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补差费和转出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

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转换费用=转出费+补差费
（2）转出费=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3）转出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4）①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补差费=转出净金额×转入基金

的申购费率/（1+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净金额×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1+转出基金的申
购费率）

②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则补差费为0。
（5）转入净金额=转出金额-转换费用
（6）转出净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1-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7）转入份额=转入净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5.2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转换业务规则
本基金可以与本管理人旗下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转换。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

构办理，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销售的本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
注册登记的基金。

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申
请，基金转换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的基金必须处于可
申购状态，已经冻结的基金份额不得申请基金转换。

（2）办理时间
转换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3）转换限额
投资者在办理转换业务时，单笔转换基金份额不得低于1份，销售机构有不同规定的，投

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时，需遵循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4）交易确认
转入的基金持有期自该部分基金份额登记于注册登记系统之日起开始计算。转入的基

金在赎回或转出时，按照自基金转入确认日起至该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或转出确认日止的持有
时段所适用的赎回费率档次计算其所应支付的赎回费。基金转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T+2日。

6．基金销售机构
6.1场外销售机构
6.1.1直销机构

名称：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金田路3086号大百汇广场31层02-04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208号玖安广场A座11层
法定代表人：王瑶
邮政编码：100011
电话：010-56517002、010-56517003
传真：010-64345889、010-84568832
邮箱：zhixiao@glfund.com
联系人：巩京博、秦夏禹
网址：www.glfund.com
6.1.2场外非直销机构
（1）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任德奇
联系人：高天
电话：021-58781234
客服电话：95559
（2）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号
法定代表人：郑国雨
客服电话：95580
（3）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
法定代表人：缪建民
客服电话：95555
（4）名称：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海基六路70弄1号208-36室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峨山路91弄61号10号楼12楼
法定代表人：李兴春
客服电话：400-032-5885
（5）名称：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二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服电话：95021
（6）名称：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500号30层3001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的太平金融大厦1503-1504室
法定代表人：王翔
联系人：俞申莉
电话：021-65370077-209
客服电话：400-820-5369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机构销售本基金，并在管理人网站上公

示。
6.2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无场内销售机构。
7．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

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8．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的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业务事项予以说明，上述业务的办理以销

售机构的相关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招募说明
书。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
日（T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T日提交
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应在T+2日后（包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
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若申购不成功或无效，则申购款项本金退还给投资人。

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
实接收到申购、赎回申请。申购、赎回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请的确认
情况，投资者应及时查询。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基金管理人或登记机构可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对上述业务办
理时间进行调整，本基金管理人将于调整实施前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官方网站(www.glfund.com)或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160-6000或010-56517299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29日


